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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

国际仲裁？

国际商事仲裁？



仲裁定义

Black’s Law Dictionary: “由通常经争议各⽅同意的⼀位或多位中立第
三⽅作出决定具约束⼒的⼀种争议解决的⽅式”
• 争议解决
• ⼀位或多位中立第三⽅
• 经争议各⽅同意
• 委任仲裁员 / 仲裁庭
• 仲裁地
• 仲裁规则
• 仲裁机构
• 其他仲裁细节：适用法、语⾔……

• 具约束⼒的决定



仲裁定义

Black’s Law Dictionary: “由通常经争议各⽅同意的⼀位或多位中立第
三⽅作出决定具约束⼒的⼀种争议解决的⽅式”
• 争议解决
• ⼀位或多位中立第三⽅
• 《仲裁法》第⼋条 【独立仲裁原则】

• 经争议各⽅同意
• 《仲裁法》第四条 【自愿仲裁原则】、 第六条 【仲裁机构的选定】

• 具约束⼒的决定
• 《仲裁法》第九条 【⼀裁终局制】



本地仲裁 vs. 国际商事仲裁



仲裁示范条款

订立合同、协议时:
• 凡因本合同(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合同(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提

交海南国际仲裁院按照现⾏仲裁规则进⾏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
对双⽅具有约 束⼒。

纠纷发⽣前后:

• 双⽅自愿将纠纷提交海南国际仲裁院按照现⾏仲裁规则进⾏仲裁，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具有约束⼒。

上述两款也可以简化为:
• 双⽅将争议提交海南国际仲裁院进⾏仲裁。



国际仲裁案件示范条款

订立合同、协议时:
• 凡因本合同所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纠纷、分歧或索赔，

包括合同 的存在、效⼒、解释、履⾏、违反或终⽌，或因本合同引
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非 合同性争议，均应提交海南国际仲裁院仲
裁，并按照提交仲裁申请时有效的《海南国际仲裁院(海南仲裁委员
会)仲裁规则》最终解决。
• 本仲裁条款适用的法律为... [ 中国法律 ]
• 仲裁地应为...[ 中国海南海⼝ ]
• 仲裁员⼈数为... 名 [ ⼀名或三名 ]。仲裁程序应按照... [ 选择语⾔ ] 来

进⾏。



国际仲裁案件示范条款

纠纷发⽣前后:

• 以下签字各⽅，同意将因(简单描述已出现或可能引起的争议、纠纷、分
歧 或索赔的合同)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纠纷、分歧或索赔(包括
任何有关 非合同性义务的争议)，提交海南国际仲裁院，按照提交仲裁申
请时有效的《海南 国际仲裁院(海南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进⾏仲裁。

• 本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为...[ 中国法律 ]

• 仲裁地应为...[ 中国海南海⼝ ]

• 仲裁员⼈数为... 名 [ ⼀名或三名 ]。仲裁程序应按照...[ 选择语⾔ ] 来进⾏。

• 签字 : _________ ( 申请⼈ )

• 签字 : _________ ( 被申请⼈ )

• 日期 : ___________



国际仲裁

• 《承认及执⾏外国仲裁裁决公约》1958 (《紐約公約》)
• 《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1965 (《ICSID公约》)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 1976（ 《贸法委仲裁规则》 ）
• 最新版本：2010

• 《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 1985 （《贸法委示范
法》/《示范法》）
• 最新版本：2006



《紐約公約》

导⾔

目标

……

本公约的主要宗旨是，外国和非国内仲裁裁决不会受到区别对待， 并
要求各缔约国确保这类裁决在其法域内同国内裁决⼀样得到承 认并普
遍能够强制执⾏。公约的⼀个附带宗旨是，要求各缔约国 法院为充分
执⾏仲裁协定⽽拒绝当事⼈在违反其将有关事项提交 仲裁庭处理的约
定的情况下诉诸法院。

……



《紐約公約》

……

关键条款

本公约适用于被要求承认和强制执⾏裁决的国家以外的任何国家 所作
的裁决。本公约还适用于“不被视为国内裁决”的裁决。⼀国在同意受

本公约约束时，可声明将 (a) 仅对在另⼀缔约国领⼟上作出的裁决和
(b) 仅对其国内法律认为是“商业性”的法律关系适用本公约。

……



最⾼⼈民法院关于执⾏我国加⼊的
《承认及执⾏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的通知（ 1987年4月10日）
第六届全国⼈民代表⼤会常务委员会第⼗⼋次会议于1986年12月2日决定我国加⼊1958年
在纽约通过的《承认及执⾏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1958年纽约公约》），该
公约将于1987年4月22日对我国⽣效。各⾼、中级⼈民法院都应立即组织经济、民事审判
⼈员、执⾏⼈员以及其他有关⼈员认真学习这⼀重要的国际公约，并且切实依照执⾏。
现就执⾏该公约的⼏个问题通知如下：

……

⼆、根据我国加⼊该公约时所作的商事保留声明，我国仅对按照我国法律属于契约性和
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争议适用该公约。所谓“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
具体的是指由于合同、侵权或者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产⽣的经济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例
如货物买卖、财产租赁、⼯程承包、加⼯承揽、技术转让、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勘探
开发自然资源、保险、信贷、劳务、代理、咨询服务和海上、民用航空、铁路、公路的
客货运输以及产品责任、环境污染、海上事故和所有权争议等，但不包括外国投资者与
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端。



仲裁？

国际仲裁？

国际商事仲裁？



《紐約公約》

第⼀条

⼀ . 公断裁决，因自然⼈或法⼈间之争议⽽产⽣且在声请承认及执⾏
地所在国以外之国家领⼟内作成者，其承认及执⾏适用本公约。本公
约对于公断裁决经声请承认及执⾏地所在国认为非内国裁决者，亦适

用之。

⼆ . “公断裁决”⼀词不仅指专案选派之公断员所作裁决， 亦指当事⼈
提请裁断之常设公断机关所作裁决。

……



《紐約公約》

第⼆条

⼀ . 当事⼈以书面协定承允彼此间所发⽣或可能发⽣之⼀切或任何争
议，如关涉可以公断解决事项之确定法律关系， 不论为契约性质与否，
应提交公断时，各缔约国应承认此项协定。

⼆ . 称“书面协定”者，谓当事⼈所签订或在互换函电中所载明之契约
公断条款或公断协定。

三 . 当事⼈就诉讼事项订有本条所称之协定者，缔约国法院受理诉讼
时应依当事⼈⼀造之请求，命当事⼈提交公断，但前述协定经法院认
定⽆效、失效或不能实⾏者不在此限。



《示范法》

第 1 条 . 适用范围

(1) 本法适用于国际商事2仲裁，但须服从在本国与其他任何⼀国或多国之
间有效⼒的任何协定。

註腳2:

对“商事”⼀词应作⼴义解释，使其包括不论是契约性或非契约性的⼀切商
事性质的关系所引起的事项。商事性质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交易：供
应或交换货物或服务的任何贸易交易；销售协议；商事代表或代理；保理；
租赁，建造⼯厂；咨询；⼯程；使用许可；投资；筹资；银⾏；保险；开
发协议或特许；合营和其他形式的⼯业或商业合作；空中、海上、铁路或
公路的客货载运。



《示范法》

第 1 条 . 适用范围

(3) 有下列情形之⼀的，仲裁为国际仲裁:
(a) 仲裁协议的各⽅当事⼈在缔结协议时，其营业地点位于不同的国家;或

(b) 下列地点之⼀位于各⽅当事⼈营业地点所在国以外:
(i) 仲裁协议中确定的或根据仲裁协议⽽确定的仲裁地点;

(ii) 履⾏商事关系的⼤部分义务的任何地点或与争议事项关系最密切的地点;或

(c) 各⽅当事⼈明确同意，仲裁协议的标的与⼀个以上的国家有关。

(4) 就本条第 (3) 款⽽⾔:
(a) ⼀⽅当事⼈有⼀个以上营业地点的，营业地点为与仲裁协议关系最密切的营业地点;
(b) ⼀⽅当事⼈没有营业地点的，以其惯常住所为准。

(5) 本法不得影响规定某些争议不可交付仲裁或仅根据本法之外的规定才可以交付
仲裁的本国其他任何法律。



《仲裁法》

第⼆条 【适用范围】
平等主体的公民、法⼈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
益纠纷，可以仲裁。

第三条 【适用范围的例外】

下列纠纷不能仲裁：
（⼀）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
（⼆）依法应当由⾏政机关处理的⾏政争议。



《 仲裁规则 》

第⼆条 受案范围
平等主体的自然⼈、法⼈和非法⼈组织之间发⽣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
产权益纠 纷，包括契约性或非契约性的争议，可以依法向本院申请仲
裁。



国际商事仲裁

《仲裁规则》
第六⼗七条 本章适用
(⼀)除非当事⼈另有约定，国际商事仲裁案件适用本章规定。本章没有规定
的， 适用本规则其他有关规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的商事案件，可以认定为本章所称的国际商事案件:
1. 当事⼈⼀⽅或者双⽅是外国⼈、⽆国籍⼈、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的; 
2. 当事⼈⼀⽅或者双⽅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民共和国领域外的;
3. 标的物在中华⼈民共和国领域外的;
4. 产⽣、变更或者消灭商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在中华⼈民共和国领域外
的。
參照：法释〔2018〕11号 - 最⾼⼈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问题
的规定》 第三条



《仲裁规则》第七章
国际商事仲裁的特别规定
• 第六⼗七条 本章适用
• 第六⼗⼋条 答辩及反请求
• 第六⼗九条 仲裁庭组成
• 第七⼗条 保全与临时措施
• 第七⼗⼀条 紧急仲裁员
• 第七⼗⼆条 第三⽅资助仲裁
• 第七⼗三条 开庭通知
• 第七⼗四条 证据规则
• 第七⼗五条 庭审记录
• 第七⼗六条 调解
• 第七⼗七条 友好仲裁
• 第七⼗⼋条 裁决的期限
• 第七⼗九条 法律适用
• 第⼋⼗条 裁决草案的核阅



国际商事仲裁

• 仲裁地
• 仲裁地 = 仲⾏仲裁的地点？

• Seat of arbitration / Place of arbitration vs. venue of hearings

• 裁决地

• 仲裁规则
• 证据规则

• 仲裁机构

• 适用法
• 仲裁协议的适用法律
• 标的交易的适用法律

• 语⾔



与仲裁有关的法律

• 仲裁法律 (lex arbitri) 
• *仲裁地的仲裁法及相关法律法規*

• 程序法
• 仲裁规则
• 证据规则

• 适用法
• 仲裁协议的适用法律
• 标的交易的适用法律

• 仲裁程序须符合《纽约公约》的规定？
• 执⾏裁决地点的法律
• 《紐約公約》第五条第⼆款



《紐約公約》承认的仲裁

第⼆条

⼀ . 当事⼈以书面协定承允彼此间所发⽣或可能发⽣之⼀切或任何争议，如

关涉可以公断解决事项之确定法律关系， 不论为契约性质与否，应提交公

断时，各缔约国应承认此项协定。

⼆ . 称“书面协定”者，谓当事⼈所签订或在互换函电中所载明之契约公断条

款或公断协定。

三 . 当事⼈就诉讼事项订有本条所称之协定者，缔约国法院受理诉讼时应依

当事⼈⼀造之请求，命当事⼈提交公断，但前述协定经法院认定⽆效、失效
或不能实⾏者不在此限。



《紐約公約》承认的仲裁

第五条第⼀款

⼀ . 裁决唯有于受裁决援用之⼀造向声请承认及执⾏地之 主管机关提具证据

证明有下列情形之⼀时，始得依该造之请求， 拒予承认及执⾏:

( 甲 ) 第⼆条所称协定之当事⼈依对其适用之法律有某种⽆⾏为能⼒情形者，
或该项协定依当事⼈作为协定准据之法律系属⽆效，或未指明以何法律为准

时，依裁决地所在国法律系属⽆效者;

( ⼄ ) 受裁决援用之⼀造未接获关于指派公断员或公断程序之适当通知，或

因他故，致未能申辩者;



《紐約公約》承认的仲裁

( 丙 ) 裁决所处理之争议非为交付公断之标的或不在其条款之列，或裁决载
有关于交付公断范围以外事项之决定者，但交付公断事项之决定可与未交付

公断之事项划分时，裁决中关于交付 公断事项之决定部分得予承认及执⾏;

( 丁 ) 公断机关之组成或公断程序与各造间之协议不符，或⽆协议⽽与公断
地所在国法律不符者;

( 戊 ) 裁决对各造尚⽆拘束⼒，或业经裁决地所在国或裁决所依据法律之国
家之主管机关撤销或停⽌执⾏者。



与裁决执⾏地所在国法律的
相关考虑
《紐約公約》第五条第⼆款
⼆ .倘声请承认及执⾏地所在国之主管机关认定有下列情形之⼀，亦得
拒不承认及执⾏公断裁决：
( 甲 ) 依该国法律，争议事项系不能以公断解决者；
( ⼄ ) 承认或执⾏裁决有违该国公共政策者。



国际商事仲裁
- 从海国仲出发



保全与临时措施
《仲裁法》
第⼆⼗⼋条 【财产保全】

⼀⽅当事⼈因另⼀⽅当事⼈的⾏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裁决不能执
⾏或者难以执⾏的，可以申请财产保全。

当事⼈申请财产保全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的申请依照民事诉
讼法的有关规定提交⼈民法院。

申请有错误的，申请⼈应当赔偿被申请⼈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保全与临时措施 （本地）

第⼆⼗⼀条 保全与临时措施

(⼀)⼀⽅当事⼈因另⼀⽅当事⼈的⾏为或其他原因，可能使裁决难以执⾏或造成当事⼈其
他损害的，可申请财产保全或⾏为保全。

(⼆)在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可申请证据保全。

(三)当事⼈提出上述申请的，本院应当自收到当事⼈的申请书之日起 5 日内将其提交⾄有
管辖权的⼈民法院。

(四)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或证据可能灭
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当事⼈可在申请仲裁前向有管辖权的⼈民法院提出上述申请。

(五)仲裁庭以决定、程序令或中间裁决等形式作出的不属于上述(⼀)⾄(四) 项规定范围的
其他临时措施，对当事⼈有约束⼒。当事⼈不遵守仲裁庭的决定、程序令或中间裁决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后果。



保全与临时措施（ 国际 ）

第七⼗条 保全与临时措施

(⼀)当事⼈依据中国法律通过本院申请保全的，本院应当将当事⼈的
保全申请提交当事⼈指明的有管辖权的法院。

(⼆)根据当事⼈申请，仲裁庭可依据所适用的程序性法律或当事⼈的
约定决定采取其认为适当的临时措施，采取临时措施的决定可以仲裁
庭决定、中间裁决或有关法律认可的其他⽅式作出。确有必要的，仲
裁庭有权要求申请临时措施的当事⼈提供适当的担保。

(三)当事⼈也可依据有关法律直接向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临时措施
申请。



保全与临时措施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

• 2019年10月1日 在内地和香港同时⽣效

• 中国内地与其他法域签署的第⼀份有关仲裁保全协助的⽂件

香港 中国内地

强制令
（包括冻结资产、禁⽌处置资产）

其他临时措施

财产保全
证据保全
⾏为保全



紧急仲裁

《仲裁规则》 第七⼗⼀条 紧急仲裁员

(⼀)案件受理后⾄组成仲裁庭之前，当事⼈需要紧急临时救济的，可依据所适用的法律或双⽅当事⼈的约定
提出指定紧急仲裁员的书面申请，是否同意，由本院决定。

(⼆)书面申请材料应包含以下内容:

1. 所涉及的当事⼈及其代理⼈的名称和地址、电话号码、传真号码、电⼦邮箱 及其他联络⽅式;

2. 所申请的具体临时措施及理由;

3. 有关紧急仲裁员程序进⾏地、语⾔及适用法律的意见;

4. 其他必要的内容。

(三)本院同意指定紧急仲裁员的，申请⼈应当预交相应的仲裁费用。在紧急仲裁员程序进⾏过程中，因案件
需要，本院可决定追加相应仲裁费用。申请⼈未在 本院通知的期限内预交费用的，视为撤回申请。

(四)理事长应在当事⼈预交相应费用后 2 日内在仲裁员名册中指定⼀名紧急 仲裁员，并将指定情况通知当事
⼈。



紧急仲裁

(五)紧急仲裁员应当向本院披露可能导致对其中立性或独立性产⽣合理怀疑 的任何情形。当事⼈请求紧急仲
裁员回避的，应当在收到关于紧急仲裁员指定及其 披露情况的通知之日起 2 日内提出。逾期未申请回避的，
不得以紧急仲裁员曾经披 露的事项为由申请回避。

(六)紧急仲裁员有权采取其认为适当的⽅式就当事⼈的临时措施申请进⾏审查，但应给予当事⼈有合理陈述
的机会。

(七)紧急仲裁员应当于指定之日起 15 日内作出相关决定、指令或裁决，并 说明理由，该决定、指令或裁决由
紧急仲裁员签字并加盖本院印章后发送当事⼈; 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期限，但应当向本院说明理由，是
否同意由本院决定。

(⼋)当事⼈对紧急仲裁员作出的相关决定、指令或裁决有异议的，有权自收 到相关决定、指令或裁决之日起
3 日内向紧急仲裁员提出修改、中⽌或撤销相关决定、 指令或裁决的申请，是否同意由紧急仲裁员决定。

(九)除非当事⼈另有约定，紧急仲裁员不再担任与临时措施申请有关的争议 案件的仲裁员。

(⼗)紧急仲裁员在上述程序中作出的相关决定、指令或裁决，对仲裁庭不具 有约束⼒。仲裁庭可修改、中⽌
或撤销紧急仲裁员作出的相关决定、指令或裁决。



第三⽅资助

《仲裁规则》第七⼗⼆条 第三⽅资助仲裁

(⼀)在不违反仲裁程序适用法律的情况下，任何⼀⽅当事⼈均可以与
当事⼈ 以外的第三⽅签署资助全部或部分仲裁费用的协议。

(⼆)获得第三⽅资助的当事⼈应即时将第三⽅资助安排的事实、性质、
第三⽅的名称与住址，书面告知对⽅当事⼈、仲裁庭及本院。仲裁庭
也有权责令获得第三⽅资助的当事⼈披露相关情况。仲裁员与提供资
助的第三⽅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友好仲裁

第七⼗七条 友好仲裁

当事⼈在仲裁协议中约定，或在仲裁程序中⼀致书面提出请求的，仲
裁庭可以作为友好公断⼈或依据公允善良的原则进⾏友好仲裁。



法律适用

第七⼗九条 法律适用

(⼀)仲裁庭应当根据当事⼈选择适用的法律对争议作出裁决。除非当
事⼈另 有约定，选择适用的法律系指实体法。

(⼆)当事⼈未选择的，仲裁庭有权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适用法律。

(三)在任何情况下，仲裁庭均应当根据合同条款并考虑有关商事惯例
作出 裁决。



谢谢！

alexfan@hnac.org.cn


